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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組：題目一 

莊子很着重「性」和「道」的觀念。他認為人性各不同，修養的方法也不同。因此他

不認同有常道的存在，而人應各自追求適用於自己的道去追求「德」。傳統的科舉制

度上，學問被看為升官發財的要決、可以光宗耀祖的行為，被整體社會認為是人生唯

一的途徑，因此家家户户都蜂擁投放資源讓子女學習。可是，正因科舉制度是和可發

財的「仕」密不可分，大多數人沒有考慮過這條道是否適合自己，只懂跟隨社會風氣

或壓力去投考。莊子認為科舉給了人一種錯覺，以為這是唯一可行的人生道向，忽略

了「無用之用」。而考中與否亦成為了斷定人是否成功的唯一要素，不去投考或考不

中的人則被社會標籤為無用。所有人學習的原因只是為了升官發財，如此的制度靈活

性和彈性相當低，不容許人去發掘和跟隨最適合自己的道，因此沒有可能可以借此追

求自己的真性。而當人只懂盲目受社會風氣影響而忽視個人的本性，同時又因此令自

己每天執着於此而不快樂，則不能達到逍遙的境界。另外，科舉制度亦即定了所有學

者都是要當官，不容許人只為學問而學習。故傳統科舉制度最大的流弊在於扭曲了大

眾的人生觀。 

但莊子不是反對學習本身。他只反對借學習為賺錢途徑的行為。他認為大眾在決定行

走這個道向之前，必須先跳出社會固有的是非準則，換個角度去發掘適合自己的道，

即「以明」。只有在盤算過所有道之後才下決定借其追求「德」。莊子認為只有在這

個情況下學習則是正確的選擇，並非忽視本性的盲目學習投考。同時，即使在選擇了

非科舉的道，人也需要透過其他途徑學習，才可以在自己的道上達至高超的技藝，方

可接近真性。由此可見，學習亦是追求「德」的重要一環。 

蔡元培的大學理念中亦有和莊子觀點類似的地方。他認為大學的宗旨是學術，不是升

官發財的途徑，「學」不應與「仕」緊扣；倘若人們是為了職業而學習，應該到專門

學校學習。他提倡大學應該是一個可以供學者不考慮外界因素、專心鑽研的地方，故

大學應該是以文理科為核心，應用科學為副。莊子會認同蔡元培的這個看法，因為他

亦認為人不應因升官而跟風盲目學習，而蔡元培的這套做法正正可以糾正這個弊病。

同時，蔡元培提倡學者可以只專注學術，亦為大眾開拓了一條新的道，允許了傳統科

舉上不允許的為學習而學習這個求學態度。另外，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不

假定任何學術立場的正確錯誤，提升了大學的多元化，使令學生可以接觸更多和主流

意見不一樣的看法。莊子會認為這個做法有助學生跳出舊有的是非準則，有助他們為

自己發掘想走的道。同時，兼容並包亦可以鼓勵更多以往被譽為無用的行業被受認

可，更可證明人生的每一條道都是可行的專業和學問，推翻有用無用的介定。故莊子

會讚同蔡元培的大學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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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組：題目四 

中國的傳統社會上，「孝」是一個十分重要和根深蒂固的概念。傳統認為父母有生育

之恩，故要求子女要在一生中盡力報答父母。有時甚至要像「棄官奉親」中犧牲自己

的人生和事業成就而盡孝。孝在傳統社會上的被視為人格本身的象徵。當一個人盡了

孝，即使手段是如何的不合理甚至無稽（如「卧冰求鯉」）也會受他人歌頌，但倘若

有人因為任何原因而失孝，則不論原因為何，也會大受評擊。這個現象的成因有很大

部份是由「三綱」所始。「三綱」把孝説成是所有人仁義的根本，將其延伸至無所不

包；把一個人的不孝説成對國家的不忠、人格的悲劣等等。儘管這是一個不合常理的

錯誤延伸，這個概念的根深蒂固一直流存至今。 

費孝通指出，在傳統社會上，關係網絡多以血緣連繫，沒有獨立個人的存在。所有人

的家族關係都會成為人格的考慮因素，孝亦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社交策略。正因如此，

「二十四孝」、「三年之喪」等可以對外展視到孝的行為頗視重視，使其成為了衡量

孝的一大準則。當社會想評論一個人的時候，亦多會以這些行為以偏概全。由此可

見，孝在社會、交際、甚至事業上的作用使得父母子女的關係多由孝規範。在一個家

庭中，父母子女都不敢違孝，亦沒有違孝的原因。 

可能有人會認為消除了「孝」的規範會使人不再行孝，令整個社會上的家庭關係變得

惡劣。但「孝」最初始的原因是甚麼？傳統上認為是要報答父母生育之恩，把父母子

女的關係看成了一種利益的關係。實際上亦的確有很多父母生育孩子的目的都不礙乎

於「育兒防老」、「希望老來有人服侍」等自私膚淺的理由，正正是胡適所謂「糊裡

糊塗」的決定。而孝則更是為這些行為作獎勵，大大助長了這些虛偽的情感。難道這

些行為可以促進家庭關係嗎？消除傳統社會的「孝」反而有利於父母子女的關係。孔

孟荀所提倡的孝是以禮待父母，即《論語》中的「無違」，而非受世人扭曲和利用的

工具。傳統上所謂的行孝多着重於外在的表現，只講求報答的行為而非愛。子女可以

即使看起來再跟從「孝」也不對父母有任何真情實感的存在。再者，消除「孝」可以

減卻父母胡亂生育的獎勵，可促使他們認真想思考此重任的龐大。消除「孝」對外的

行為和儀式則可以使人專心於其根本和意義，使「孝」真正出於內心的「敬」，脱離

規範反而可以更接近「孝」的原意。 

傳統的社會上尚且上述的社會交際事業原因行孝，費孝通指出在現代社會中多為重視

個人主義。社會是建基於個人的契約上，不再是以家庭和血緣為決定因素。孝所提倡

的「差序格局」對比現代重視的自主性和道德地位的平等更顯得不合時宜。就着個人

主義的想法，魯迅更進一步提出父母決定生育自然有養育的義務，反之，子女則不一

定有供養的義務。顯然易見，傳統上的「孝」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大不相融，而現代

的人亦不再需要「孝」帶來的利益。因此，父母子女的關係不適宜再以「孝」規範及

衡量，故這個命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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